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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政办发〔2023〕29号

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襄垣县 2023—2024年度采暖季

洁净煤保障供应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襄垣经开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，各供应企业：

《襄垣县 2023—2024 年度采暖季洁净煤保障供应实施方

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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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垣县 2023—2024年度采暖季洁净煤
保障供应实施方案

为保障我县未进行清洁取暖改造区域内群众取暖用煤的需

要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，提升空气质量，创建健康宜居的生活环

境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选定具有生产和供应符合洁净煤标准的煤矿企业作为全县

洁净煤供应点，保障全县洁净煤供应。洁净煤保供量按照每取

暖季每户 1 吨计算，全县约有 15874户需燃煤取暖，共需洁净

煤 15874吨。

二、供应标准

民用洁净煤供应企业供应的洁净煤（炭块）煤质标准必须

为硫≤1%、灰分≤16%，其他指标符合《商品煤质量民用散

煤》（GB34169—2017）。

三、供应办法

各镇按照“洁净煤+环保炉具”的改造情况确定燃煤用户，

以 2021 年洁净煤供应户数为基数，报县发改和科技局审核，

县发改和科技局出具“洁净煤供应审批单”，各镇人民政府凭

审批单统一到县能源局领取煤票，统筹组织各村到指定供煤企

业（名单附后）凭票采购煤炭，供煤企业要向镇人民政府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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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销售凭证。

四、补贴标准及方式

洁净煤供应范围内需用燃煤的民户，购买 1吨以内（含 1吨）

的洁净煤予以补贴，补贴标准 500元/吨，超 1 吨以上部分由用

户自行承担。

供煤企业出具煤票和煤炭销售凭证，经各镇人民政府审核

后，由县财政局将洁净煤供应款拨付至各镇，由各镇支付给供应

企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洁净煤保障供应工作关系到群众生产

生活，是一项民心工程，各镇、各有关单位必须提高政治站位，

克服畏难情绪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洁净煤配送工作，确保

群众温暖过冬。各镇和供应企业要建立 2023—2024年度采暖季

洁净煤供应台账，确保清洁取暖未覆盖地区的居民全部使用洁

净煤。

（二）积极清理散煤。各镇要持续推进“散煤清零”工作，

建立清零台账，设立举报电话。凡享受洁净煤补贴的居民，不得

继续存放、燃用劣质散煤、煤泥；原有煤炭不符合洁净煤质量标

准的，一律不得转卖、转赠；不得擅自将享受补贴的洁净煤进行

销售、转赠；凡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，一律取消补贴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监管。各镇和有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

规定，加强对洁净煤供应企业和供应范围内需用燃煤民户的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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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严厉打击违规销售、供应、运输、使用劣质散煤行为，对

发现劣质散煤的要倒查相关责任人，对流动的个人摊贩一律取

缔，对违规的企业严肃惩处。供应企业要严格按照洁净煤标准为

居民供应煤炭，做好销售情况登记，如实登记每批次洁净煤购买

人、地址、电话、购买量等信息，为洁净煤补贴提供依据。

（四）大力宣传引导。各镇要广泛宣传使用洁净煤对防治大

气污染的重要性，引导群众改变使用劣质散煤取暖做饭的习惯，

提高群众环保意识。同时，要及时宣传洁净煤补贴政策，确保人

民群众的知情权，提高群众购买和使用洁净煤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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